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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政协界别性历史变迁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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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界别之于人民政协，到底是一个组成形式，还是一个运行方式，是一个很值得思量的
问题。人民政协委员的人数在当前呈现出来自党派和团体的委员数量逐渐下降，而来自于职业界
的委员急剧上升的特点，这源于“界别”与功能团体的“混同”。人民政协委员的产生在当前呈现出
委员属性重叠、委员身份不明、委员增加混乱、委员活动无序等问题，这源于对“界别”的误读。作为
间接民主形式的人民政协，在功能团体一定的情形下，“界别”的作用是旨在保障功能团体担当起相
应的政治责任。

【关键词】　人民政协；界别性；政治参与
【中图分类号】　Ｄ６２７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００１－４５２７（２０１２）０６－００１９－０５
【基金项目】　２０１２年宁波市人民政协理论研究会基金项目。
【作者简介】　石绍斌（１９７１—），男，湖北麻城人，宁波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博士，宁波市人民政

协理论研究会理事，主要从事宪法理论研究。

　　人民政协的界别性，在当前政协理论研究中，是
一个颇为纠结的话题，即研究者都知道问题所在，却
始终无法找到问题的症结所在，因而总是处于被动
和修补的局面。有鉴于此，界别之于人民政协，到底
是一个组成形式，还是一个运行方式，这种类似于哈
姆雷特的诘问，关乎到人民政协的良性发展。
一、界别与人民政协
“界别”是由“界”和“别”两个词组合而成的，因

此，在《现代汉语词典》中没有专门的名词解释。通
常解释方法，就是把“界别”分成“界”和“别”进行解
释，然后再整合起来，从而推导出“界别”的涵义。结
合“界”和“别”的词性，“界别”一词在汉语中属于偏
正词组，即用“界”来“别”。因此，“界别”的应用关键
就在于“界”的确定。“界”的属性，可以是物理的，也
可以是社会的，相比物理“界”的清晰，人文社会的
“界”显得格外的模糊，因此无限趋近“界”的清晰，就
是人文社科不断探讨的目标。然不论是物理属性，
还是社会属性，“界”经过“别”后，其结果都应该传递
出三层意思：一是内容上的相同或类似；二是形式上
的统一；三是范围上的不相重合。这其中有哪一层
意思没有得到表现，就说明“界别”的运行存在着问
题。鉴于此，我们认为，“界别”的涵义更趋向于一个

“动态的过程”，而不是当前很多学者认为的“静态的
展示”。

“界别”与人民政协联系在一起的是基于２００４
年修改的人民政协章程。在该章程第二十条中规
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由中国共产
党、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人民团体、各少数民族
和各界的代表，香港特别行政区同胞、澳门特别行政
区同胞、台湾同胞和归国侨胞的代表以及特别邀请
的人士组成，设若干界别。该章程第三十条也涉及
到“界别”，即每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
会的参加单位、委员名额和人选及界别设置，经上届
全国委员会主席会议审议同意后，由常务委员会协
商决定。自此以后，结合着人民政协历史发展的轨
迹，“界别是政协的基本单元和组织形式”的观点在
人民政协理论研究中占据了很大的分量。这种观点
将“界别”简单地视同为一个名词，从而作为被修饰
的中心语词来使用，如文艺界别、政党界别、民族界
别等，然鉴于前述的分析，我们认为，这种使用同“界
别”内在涵义是格格不入的，很容易形成“词不达意”
的误读。而更进一步的问题是，学者们是如何通过
“界”———“别”后而形成现在所谓的“界别”的？对
此，政协章程第二十条只是简单勾勒了“若干界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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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设置”，并没有提出具体的方法，因此，政协章程
第二十条的正确解读就显得尤为必要。我们认为，
从第二十条的前半部分，可以解读出政协委员的来
源，即来自于各党派和人民团体。而第二十条的后
半部分，则需要结合我国的政治实践予以解读。由
于我国政协委员既不是选举产生的也不是专职的，
那么该如何在党派和人民团体中协商委员的人选以

及如何充分地发挥委员的智识呢？我们认为，第二
十条的后半部分给出了方向选择，即“设置若干界
别”，通过“界别”的设置，服务于党派和人民团体协
商委员的产生、比例以及运行等，因此，“界别”是通
过人民政协的运行和变化而表现出来的，它不应是
人民政协的组成特点，而是运行特点。当前，人民政
协理论研究强调的所谓的“界别是人民政协的组成
形式”，是将“界别”从一种动态的运行描述成了一种
静态的组织形式，以致人民政协从一种静态的党派
协商制度嬗变成了一种动态的“职业交流会”，可以
说，随着“界别”范围的不断扩大，③“人民政协”的功
能大有被掩盖之势，从而形成了一种“界别中的人民
政协”的发展态势。
二、人民政协界别性的历史回顾
由于第一届人民政协充当了人民代表大会的

作用，因此，人民政协界别性的历史考察始于第二
届。１９５４年，第二届全国政协增加了极具历史特
色的“合作社”的委员。１９７８年，鉴于合作社的式
微，全国政协五届一次会议上取消了合作社的委
员，增加了来自体育方面的委员，旨在促进体育事
业的发展。１９８３年，出于统战工作的需要，第六界
全国政协增加了来自“中华全国台胞联谊会”和
“港澳同胞”的委员，旨在促进爱国统一战线的形
成。１９８８年，为响应“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号召，
第七界全国政协增加了来自“中国科学技术协会”
的委员资格，体现了国家重视科学技术人才的社
会地位。１９９３年，随着港澳地位的凸显，第八届全
国政协将“港澳同胞界”分解为“香港同胞界”和
“澳门同胞界”，如此同时，为反映市场经济的发展
和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增设了来自“经济界”的
委员。在政协委员数量变化的同时，政协委员的
来源也相应地发生了变化。从１９６５年的“中国文
学艺术界联合会”（第四届全国政协）到１９７８年的
“文学艺术界”（第五届全国政协）再到１９８３年的
“文化艺术界”（第六届全国政协），文化艺术团体
逐渐被文化艺术工作群体所取代。１９７８年第五届
全国政协“自然科学团体”和“社会科学团体”被改

为“自然科学界”和“社会科学界”，涵盖范围也突
破了功能团体的限制。１９８３年第六届全国政协
“农村界”被改为“农林界”，１９９８年第九届全国政
协又改为“农业界”，涵盖范围不断变化，职业工作
群体的数量持续增加。１９９８年，伴随着港澳地位
的彰显，第九届全国政协将“香港同胞界”改为“特
邀香港人士界”，“澳门同胞界”改为“特邀澳门人
士界”，来自区域团体的委员被特邀群体所取代。

２００３年第十届全国政协将“社会福利界”调整为
“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增加了相应职业工作
群体的数量。从上述发展事实，可以看出，功能团
体正逐渐被职业工作群体所取代，④功能团体的参
政议政，也就逐渐被职业工作者的工作建议所取
代，“界别”和功能团体也就这一历史变化中逐渐
“混同”了。
与此同时，从人民政协委员的数量和产生的历

史变化，也不难看出来自党派和团体的委员的数量
在逐渐下降，而直接来自职业的委员的数量在急剧
的攀升（参见表一、表二和表三）。
表一　第二至十一届全国政协中党派委员人数及所占比例

名称 二届 三届 四届 五届 六届 七届 八届 九届 十届 十一届

共产党
４０／

７·２

６０／

５·６

６１／

５·１

７６／

３·８

７６／

３·７

９０／

４·３

９１／

４·４

９２／

４·２

９９／

４·４

９９／

４·４

民革
２５／

４·５

４０／

３·７

４０／

３·３

５０／

２·５

５０／

２·５

６５／

３·１

６５／

３·１

６５／

３·０

６５／

２·９

６５／

２·９

民盟
２５／

４·５

４０／

３·７

４０／

３·３

５０／

２·５

５０／

２·５

６５／

３·１

６５／

３·１

６５／

３·０

６５／

２·９

６５／

２·９

民建
２５／

４·５

４０／

３·７

４０／

３·３

５０／

２·５

５０／

２·５

６４／

３·１

６５／

３·１

６５／

３·０

６５／

２·９

６５／

２·９

民进
１２／

２·２

２０／

１·９

２０／

１·７

２５／

１·３

２５／

１·２

３４／

１·６

３５／

１·７

３５／

１·６

４５／

２·０

４５／

２·０

农工党
１２／

２·２

２０／

１·９

２０／

１·７

２５／

１·３

２５／

１·２

３４／

１·６

３５／

１·７

３５／

１·６

４５／

２·０

４５／

２·０

致公党
６／

１·０

８／

０·８

８／

０·７

８／

０·４

１２／

０·６

２０／

１·０

２０／

１·０

２０／

０·９

３０／

１·３

３０／

１·３

九三

学社

１２／

２·２

２０／

１·９

２０／

１·７

２５／

１·３

２５／

１·２

３４／

１·６

３５／

１·７

３５／

１·６

４５／

２·０

４５／

２·０

台盟
６／

１·０

８／

０·８

８／

０·７

１２／

０·６

１２／

０·６

２０／

１·０

２０／

１·０

２０／

０·９

１９／

０·９

２０／

０·９

（表一、表二、表三和表五的数据资料来源：全国政协研

究室编《中国人民政协全书》，中国文史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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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第二至十一届全国政协中团体委员人数及所占比例

名称 二届 三届 四届 五届 六届 七届 八届 九届 十届 十一届

共青团
１０／
１·８

１０／
０·９

１０／
０·８

１３／
０·７

１２／
０·６

１２／
０·６

１２／
０·６

１０／
０·５

１０／
０·５

１２／
０·５

妇 联
２６／
４·７

３２／
３·０

３２／
２·７

４２／
２·１

７４／
３·６

７１／
３·４

７０／
３·３

５９／
２·７

６６／
３·０

６７／
３·０

青 联
１０／
１·８

１０／
０·９

８／
０·７

１０／
０·５

１４／
０·７

１６／
０·８

１６／
０·８

２４／
１·１

２８／
０·３

２９／
１·３

工商联
２６／
４·７

４０／
３·７

４０／
３·３

５０／
２·５

５０／
２·５

６０／
２·９

６０／
２·９

６４／
２·９

６５／
２·９

６５／
２·９

全国总

工会
２８／
５·０

３８／
３·６

３８／
３·２

４９／
２·４

８０／
３·９

６４／
３·１

５３／
２·５

４８／
２·２

５１／
２·３

６３／
２·８

科学技

术学会
４４／
２·１

４６／
２·１

４７／
２·１

４４／
２·０

侨 联
１６／
２·９

１７／
１·６

１７／
１·４

２１／
１·１

３１／
１·５

３１／
１·５

２５／
１·２

３０／
１·４

２３／
１·０

３０／
１·３

台 联
１８／
０·９

１９／
０·９

２０／
１·０

１８／
０·８

１４／
０·６

１５／
０·７

表三　第二至十一届全国政协中部分职业委员人数及所占比例

名称 二届 三届 四届 五届 六届 七届 八届 九届 十届 十一届

文艺界
２６／
４·７

５２／
４·９

５２／
４·３

６５／
３·３

１３４／
６·６

１４０／
６·７

１４５／
６·９

１５９／
７·２

１５９／
７·１

１４７／
６·６

自然科

学界
２３／
４·１

６０／
５·６

６０／
５·０

９０／
４·５

２７１／
１３·３

２３１／
１１·１

１８５／
８·８

１８６／
８·５

１５６／
７·０

１１２／
５·０

社会科

学界
１３／
２·３

２０／
１·９

２０／
１·７

２５／
１·３

７８／
３·８

６８／
３·３

４５／
２·２

６３／
２·９

６８／
３·０

６８／
３·０

经济界
８３／
４·０

１２０／
５·５

１３０／
５·８

１４５／
６·５

教育界
２０／
３·６

４２／
３·９

４２／
３·５

６３／
３·２

１６０／
７·９

１３５／
６·５

１１６／
５·５

１１９／
５·４

１０７／
４·８

１０７／
４·８

农林界
１０／
１·８

１６／
１·５

１６／
１·３

２１／
１·１

１０２／
５·０

８５／
４·１

６９／
３·３

７０／
３·２

６８／
３·０

６５／
２·９

卫生界
１４／
２·５

４０／
３·７

４０／
３·３

５０／
２·５

１０９／
５·４

９３／
４·５

９６／
４·６

９１／
４·１

８９／
４·０

９０／
４·０

新闻界
１０／
１·８

１１／
１·０

１１／
０·９

１４／
０·７

３５／
１·７

３２／
１·５

３０／
１·４

３９／
１·８

４９／
２·２

４６／
２·１

人民政协委员产生的历史变化，在我们看来，不
但没有呈现出人民政协的蓬勃发展，相反削弱了人
民政协的参政议政，究其原因，正是在没有坚持在人
民政协的前提下，错误地认知了“界别”的涵义及其
作用，并且在脱离人民政协的基础上无限放大“界
别”的范围，以致“人民政协中的界别性”逐渐演绎成
了“界别中的人民政协”。

三、人民政协界别性的当下反思
人民政协与界别的历史混杂，随着人民政协主

体性的逐渐清晰，⑤在当下终于全面爆发出来，具体
表现在四个方面：

（１）委员属性重叠。因为“界别”与功能团体的
“混同”，政协委员之间的属性存在着诸多的重叠设
置。如民盟、民进的成员多为教育界人士，农工民主
党的成员多为医药卫生界人士，民建、工商联成员多
为经济界人士，然政协又单独设置了教育、医药卫生
和经济界等三个职业群体性的委员，从而使得这三
个行业委员的比例明显过大。⑥与此同时，来自民族
界的委员与来自宗教界的委员、特邀人士与来自经
济界的委员等在属性上也存在极大的重合，这其中，
极其典型的重复设置，是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与来自
职业界中的科学技术界，它们在属性上存在着明显
的包含关系。可以说，这种属性重叠极易造成政协
内委员间的比例失调，以致引发相关的社会问题。

（２）委员身份不明。针对当前政协委员的构成
中，社会上层所占比例过大，中下层比例较小，有学
者建议增加相应社会阶层的成员，如农民、工人、服
务业从业人员等。⑦一个“新问题”于是得以产生：政
协委员是作为社会精英的存在，还是作为广泛代表
性的存在？如果沿着相关学者的思路发展，人民政
协将会朝着“准人民代表大会”的方向迈进，这将直
接触及到人民政协成立的宗旨，动摇了人民政协存
在的意义。我们认为，委员身份不明的原因，就在于
“界别是人民政协的组成形式”的认知。在这种认
知的误导下，各单一的职业界别正以不可阻挡之
势扩充着委员的数量，而作为人民政协重要组成
部分的党派和功能团体的委员却在急剧的萎缩，
以致“人民政协是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无党
派人士、人民团体进行政治协商的重要组织”的法
律界定，却愈来愈成为了一个被现实所拷问的
话题。

（３）委员增加混乱。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新生
的职业群体或社会群体希望在政协中拥有代表自己

的委员，而社会作用日益凸显的职业群体则试图扩
大本群体政协委员的比例。如呼吁法律界的设立，
保障法律人士（法官、检察官、律师等）表达自己主张
的权利；如呼吁留学生界的设立，突出海外留学归国
人员在人民政协中作用；还有人主张应设立ＩＴ界，
以强调信息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性等等。⑧从
上述情形可以看出，人民政协委员的增加缺乏准入
机制，以致身份意识成为了委员准入的主导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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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显达了，谁就有话语权”。政协委员于是正愈来
愈成为身份的一种象征，从而也就与政治协商的目
标愈来愈远了。

（４）委员活动无序。当前人民政协的各种参政
议政活动，多集中在全会期间。政协委员履行职能，
如参加会议、提交提案、反映社情民意、参与视察调
研等，多以个人名义出现，缺少整体的身份意识。政
协中同一属性的委员间也缺乏共同调研的途径和互

相联系的平台，以致难以形成合力。委员与所代表
的群众的沟通也局限于个别的、随意的阶段。当前
主流意见将人民政协制度体现的民主归于协商民

主，但用协商民主理论来指导人民政协工作，却是一
种误读、误解和误导。⑨因为无论是按照人民政协参
政议政的实际行为，还是按照经典的代议制理论来
看，人民政协制度体现的民主在本质上都应该属于
代议民主，而不是协商民主。协商民主⑩是西方作
为克服代议民主危机而产生的一种理论，在本质上
属于直接民主范畴。因此，人民政协作为间接民主
的本质，它不可能是职业的任意组合，而是由来自政
党和功能团体的代表来履行职责，委员也因为具备
团体的归属性，不应存在当前呈现出来的委员无序
活动情形。
四、人民政协界别性的未来展望
界别与人民政协的混杂，在当前已经表现得暴

露无遗了，因此，解读人民政协的界别性，需要对“界
别”做一正确地界定，而界定是不能脱离人民政协这
一前提的，可以说，只有明晰了人民政协的宗旨，才
能更好地摆正“界别”的位置。同西方政党体制相
比，中国执政党的功能不仅仅是政治参与的工具，它
更是国家的缔造者。瑏瑡因此，社会实质权威与现实政
治主导的统一决定了中国的政党制度，即现实环境
不可能形成西方的多党制，而历史环境也无法形成
一党专政的局面，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也就
成为了必然，如果说，人民代表大会制是以区域为组
成部分，由各区域产生的人大代表来满足共产党执
政的广泛性，那么，人民政协则是以各民主党派、人
民团体为组成部分，由各党派、人民团体产生的政协
委员来满足共产党执政的统一性。由于我国人大代
表和政协委员都不是专职的，瑏瑢如何使人大代表和
政协委员具有社会整体的宏观视野，从而保障人民
代表大会和人民政协发挥出应有的优势，是当前政
治机制完善所应着重思虑的问题。为此，我们不妨
先来看看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功能组别（也叫功能团
体）的划分及其运行机制（参见表四）。

表四　香港特别行政区功能组别的分布情况。

第一组别
（实业３００人）

第二组别
（专业３００人）

第三组别
（服务３００人）

第四组别
（政治３００人）

饮食界

商界（第一）
商界（第二）
工业界（第一）
工业界（第二）
金融界

保险界

地产界

纺织界

旅游界

航运界

批发零售界

酒店界

进出口界

金融服务界

会计界

建筑、测量及
都市规划界

医药界

教育界

工程界

卫生服务界

教育界

资讯科技界

法律界

渔农界

劳工界

宗教界

社会福利界

体育、演艺、
文 化 及 出

版界

人民代表大会

人民政协

立法会

乡议局

港九各区议会

新界各区议会

从上述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功能组别的内容来

看，功能组别（或功能团体）作为选举委员会的重要
组成部分，为了实现当前特别行政区过渡期间的间
接民主，在每个功能团体内部设置若干“界别”，依据
职业的属性来协调委员的产生、比例以及运行的。
对照着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功能组别及其运行，我们
或许更能看清人民政协界别性的真正内涵，即人民
政协作为间接民主的表现形式，政党政治或团体政
治是其显著特征，党派、人民团体是人民政协的组成
部分，因为考虑委员的非专职性，故需要设置若干
“界别”，来协调委员的产生、比例以及运行。当前人
民政协中过于突出委员的职业属性，不是“界别”划
分的结果，而是委员兼职的性质决定的。如何保证
在专业上有所精工的委员能够具有宏观的政治视

野，在参政议政上真正履行起委员的职责，当前比较
好的方法就是委员职业的广泛性，即把各行各业的
代表人物聚拢在一起，从而形成一种合力，这种合力
既可以是党派的政治合力，也可以是行业的经济合
力，也可以是民族的精神合力等。如何使这种合力
最大化，就是在团体组成一定的情况下，“设置若干
界别”，通过界别的设置，协商出党派和各功能团体
的代表，从而表达出党派或功能团体的利益诉求。
因此，界别是人民政协的运行机制，而不是组成
形式。
在理清了“界别”的内涵后，“界别”的设置就是

一个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首先，“界别”的划分。
相比专职的政治代表，兼职政治代表的“界别”划分
就显得格外必要，因为他（她）们不是“一”代表“众”，
而是“众”合“一”，这也就能解释人民政协的委员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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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急剧增加的原因（各界全国政协人数参见表五）。
表五　第二至十一届全国政协总人数变化

界别 二届 三届 四届 五届 六届 七届 八届 九届 十届 十一届

人数 ５５９　１０７１　１１９９　１９８８　２０３９　２０８１　２０９３　２１９６　２２３８　２２３７

从当前人民政协的实践来看，“职业”作为“界
别”的划分标准已经确定下来，这符合政治的传统习
惯。当前需要考虑的问题是，“职业”在人民政协中
不应是个笼统的术语，它须与各党派、功能团体的成
员职业联系起来方有意义，否则人民政协就成了“职
业的组合”，而不是“党派或团体的代表组合”，人民
政协也就不是一个参政议政的机构，而更像是一场
“职业交流会”。其次，“界别”的比例。政协委员如
果是专职委员，只要确定各党派、功能团体的代表人
数就可以了，然在我国，政协委员是兼职委员，这就
必须考虑委员们在人民政协中的“职业”比例，否则
就会形成“行业独大”局面，不利于参政议政，因此，
须参照下列公式予以分配。
委员总人数÷界别数÷党派或团体数＝每种职

业在各党派或团体的代表数

之所以设计出这样的公式，是基于党派或功能
团体在当前的政治生活中，都不可能是单一职业构
成的政治共同体。当然，用公式计算的方法显得过
于生硬，我们可以在计算结果的基础上，相应进行调
整，并在没有新的职业划分时，作为一种政治习惯保
留下来。第三，“界别”的运行。兼职委员比起专职
委员来说，其政治视野单一，过于局限于自己所从事
的职业领域，很容易把参政议政演绎成了“自说自
话”，甚至是“不知所云”，因此，将各种职业的委员召
集起来进行协商，可形成整体的宏观政治视野，这时
候代议制中的党派、功能团体的组织作用就得到体
现，既可由党派或团体负责人召集全体大会，也可由
专业小组的负责人召集小型会议，从而形成团体的
合力，确实担当起相应的政治责任。
结　语
理论的探讨来源于现实，而又应高于现实。人

民政协与界别的关系，有现实政治发展情况的影响，
政协理论如果只停留在政治现实的描述和渲染，不
注重政治主体间的衡量，势必会在单一政治主体的

意志中迷失了方向，从而会一而再、再而三地失去了
纠正的机会，人民政协作为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协
商制度，也就会从自信的优势转化为迷茫的劣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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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了１０名“特别”常委，他们卸去原有职务并将行政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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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专职常委”距“专职人大代表”还需很长的路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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